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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人设立离岸基金参考指南及清单 
 

 

引言 
 

设立离岸基金前需进行周密规划，并存在不少重要流程与考虑事项。 

迈普思集团（COPFA 专业、操守和治理工作小组的成员）根据当前亚洲地区的行业实践编制了一个全面且实

用的清单，旨在协助中资海外私募基金协会（简称“COPFA”）管理人了解离岸基金的设立流程。 

内容 

 
1. 选择注册地 ................................................................................................................................................. 3 

2. 法律架构 .................................................................................................................................................... 4 

3. 服务提供商 ................................................................................................................................................. 4 

4. 监管合规 .................................................................................................................................................... 5 

5. 基金文件 .................................................................................................................................................... 7 

6. 基金发行与持续管理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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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注册地 
 

基金注册地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决定。税收效率（tax efficiency）、当地监管架构的完善程度、与基金投

资策略的匹配度，以及该地区的市场声誉和经济稳定程度，都是在决定过程中需要重点考虑的关键因素。 

 

开曼群岛长期以来一直被公认为设立投资基金的首选司法管辖区，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基金发起人、管理人及

投资者青睐。目前开曼群岛注册的投资基金超过 30,000 个，管理的资产总值突破 8 兆美元。 

 

开曼群岛凭借其被投资者广泛认知的优势、备受全球认可与信赖、税收中立、高效便捷、收费低廉、高度灵

活、稳定且高度透明等特点，一直是首选的基金注册地。 

 

因此，本清单重点列明了在开曼群岛注册的投资基金（简称“基金”）的设立要求。 

 

 
 
数据来源：CIMA、JFSC、GFSC、IOMFSA、BVIFSC、BMA、CBI、ALFI、MAS（截至 2024 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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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架构 

基金类型 确定基金类型。可选择对冲基金（hedge fund）、私募股权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虚拟资产基金（virtual assets fund）、创投基金（venture capital fund）

等，或根据管理人资产类别选择其他基金类型。 
实体类型 开曼群岛提供多种实体以设立基金，包括： 

 

a)  获豁免公司（Exempted Company）  

b)  独立投资组合公司（Segregated Portfolio Company）  

c)  有限责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d) 获豁免有限合伙企业（Exempted Limited Partnership）   

e) 单位信托（Unit Trust） 
 

 
 

 服务提供商 
 

根据离岸基金的具体类型，聘请各类服务提供商及交易对手方协助完成基金设立、持续运营及支持整体绩

效等是有必要的。主要涉及以下服务提供商／交易对手方： 

 

a) 开曼群岛法律顾问

（Cayman Islands 

Counsel） 

于开曼群岛注册的基金必须聘请开曼群岛法律顾问提供有关基金架

构调整及持续运营的法律意见、监管合规咨询、基金实体设立及注

册等法律服务。开曼群岛法律顾问通常会向基金出具《法律服务聘

用函》。 

b) 牵头法律顾问（Lead 

Counsel） 

管理人及／或基金投资决策团队需就 (i) 管理人注册地及持牌经营

地；及 (ii) 基金权益分配所涉司法管辖区，获取有关法律、架构调整

及监管合规的初步及持续建议，以确保基金遵守各相关司法管辖区

的法律要求。牵头法律顾问通常会向基金出具《服务聘用函》。 

c) 合规顾问（Compliance 

Consultant） 

管理人可能需要聘请合规顾问协助办理当地监管机构审批及牌照申

请事宜（有关详情，请参见下一部份）。合规顾问通常会向基金出

具《服务聘用函》。 

d) 税务顾问（Tax Adviser） 于开曼群岛注册的基金无需缴纳直接税款（direct taxes），但管理

人仍须就收取管理费及业绩报酬的结构优化事宜咨询税务顾问，以

确保在管理人相关在岸司法管辖区实现最优税务安排。 

e) 行政管理人

（Administrator） 

基金通常需要聘请独立的行政管理人处理基金的会计、申报和投资

者服务，包括资产净值评估。行政管理人须受列明行政管理人聘用

条款和条件的《行政管理协议》约束。基金需要行政管理人出具

《同意函》以明确接受聘任。 

f) 审计师（Auditor） 所有受监管的互惠基金必须从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简称

“CIMA”）核准的审计机构名录中选聘独立审计师，主要负责对基

金财务报表实施年度审计工作，并对基金会计及内部监控进行管

理。审计师在接受聘请前需与基金签订《服务聘用函》，并必须签

署《同意函》以明确接受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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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托管人（Custodian） 托管人的主要职责在于确保基金资产安全，并对相关资产实施专业

托管，确保资产得到准确的核算及适当的处置。托管人须受列明托

管人聘用条款和条件（如适用）的《托管协议》约束。 

h) 主经纪商（Prime Broker） 主经纪商通常提供托管服务，也面向对冲基金等客户提供证券借贷

服务。当投资策略涉及互换及衍生品时，通常需要签订《主经纪协

议》和《国际互换与衍生品协议》，以规范互换与衍生品的交易。 

i) 技术系统供应商

（Technology Systems 

Vendor） 

技术系统供应商通常提供数据管理、投资组合管理、风险监控和交

易指令管理。基金需要与选定的技术系统供应商签订《服务协

议》。 

j) 银行（Bank） 银行在基金的设立与运营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每家基金必须开立专

用银行账户，用于接收投资者的认购款／出资款、日常运营费用的

支付，以及向投资者退回赎回款／分配款。 

k) 独立董事（Independent 

Directors） 

根据惯例，基金运营者的董事会应当由占多数的独立非执行董事构

成。这些独立董事可能位于管理人所在司法管辖区，也可能在其他

司法管辖区（例如就于开曼群岛注册的投资基金而言，其独立董事

常驻开曼群岛）。基金的独立董事需要通过基金与独立董事或专业

独立董事服务机构签订的《董事服务协议》聘任。 

l) 反洗钱专员（Anti-Money 

Laundering (AML) 

Officers） 

反洗钱专员主要负责掌握金融监管与合规框架，并依据反洗钱相关

义务管理反洗钱工作与流程。基金通常需要签订《反洗钱服务协

议》以聘请反洗钱专员提供相关服务，协助基金履行其在开曼群岛

反洗钱制度下的义务。 

m) 保险经纪（Insurance 

Broker） 

建议为基金及管理人的运营者和高级管理人员（包括董事）配置专

业保险保障。具备丰富投资基金行业服务经验的保险经纪可协助管

理人评估并筛选适合的保险方案，包括专门针对董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的保险方案。 

n) 董事会支持服务及公司秘书

服务（Board Support and 

Company Secretarial 

Partner） 

这类行业合作伙伴可安排及统筹董事会会议出席事宜、及时向参会

人员发送会议通知及议程文件、提供电话会议及／或视频会议详

情、妥善准备并向参会人员安全传送董事会会议文件包、准备每次

会议的决议事项清单，以及编制及最终确认会议纪录等。 

o) 配售代理（Placement 

Agent） 

配售代理或分销商履行外包服务提供商的职能，协助募集资金。此

外，配售代理通过各类投资银行及其他专业金融服务机构为基金引

入资金，协助完成资金募集工作。 
 

 

 监管合规  
 

a) 开曼群岛基金的监管 开曼群岛投资基金若是开放式基金（即允许投资者赎回的基金），

通常由 CIMA 根据经修订的《互惠基金法》（Mutual Funds Act (as 

revised)）（简称“《互惠基金法》”）进行监管；而封闭式基金

（即不允许投资者赎回的基金），一般由 CIMA 根据经修订的《私募

基金法》（Private Funds Act (as revised)）（简称“《私募基金

法》”）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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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曼群岛法律顾问（请见上文）可为基金就开曼群岛相关注册及持
续合规制度的要求提供建议。 

b) 在岸当地牌照 管理人需在其相关在岸司法管辖区取得正式牌照或接受监管。目

前，金融服务监管机构包括： 

a)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简称“证监会”） 

b) 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简称“MAS”）；及 

c) 迪 拜 国 际 金 融 中 心 ： 迪 拜 金 融 服 务 管 理 局 （ 简 称

“DFSA”）。 

牵头法律顾问及合规顾问（请见上文）可协助基金经理申请相关在
岸牌照，以及向其提供相关建议及持续支持。 

c) 反洗钱 基金必须遵守《反洗钱规例》中有关打击恐怖份子融资及大杀伤力

武器扩散融资的开曼群岛反洗钱制度，并实施反洗钱政策和程序，

以及委任“反洗钱合规人员”（AML compliance officer）、“反洗

钱汇报人员”（money laundering reporting officer）及“副反洗钱汇

报人员”（deputy money laundering reporting officer）。 

反洗钱专员（请见上文）可就上述事宜提供持续指导。 

d) “了解您的客户”（Know 

Your Customer） 

必须制定“了解您的客户”（简称“KYC”）流程，以识别基金投

资者的身份。 

行政管理人（请见上文）可协助基金符合对其投资者的 KYC 要求。 

e) 《美国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

案》（FATCA）／《共同汇

报标准》（CRS） 

开曼群岛基金必须注册为金融机构，并根据开曼群岛实施《美国海

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简称“FATCA”）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规定自动交换税务信息的《共同汇报标准》（简称

“《CRS》”）的法例进行申报。  

行政管理人或税务顾问（请见上文）可协助基金符合其适用的自动
交换信息要求。 

f) 实益拥有权制度 根据实益拥有权法例和实益拥有权条例，开曼群岛基金必须维护其

实益拥有权登记册。该登记册需详细记载基金的所有实益拥有人信

息，或者选择指定一名与实益拥有人相关联的获授权联系人。 

开曼群岛法律顾问（请见上文）可为基金就其在实益拥有权制度下
适用的要求提供建议。 

g) 《开曼群岛金融管理局规

则》（CIMA Rules） 

CIMA 可能会不时推行适用于互惠基金及／或私募基金的各项规则和

指引，包括《公司治理规则》（Rul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

《内部监控规则》（Rule on Internal Controls）、《资产分隔规则》

（Rule on Segregation of Assets）和《资产价值计算规则》（Rule 

on Calculation of Asset Values）。 

开曼群岛法律顾问（请见上文）可协助基金遵守上述要求，并提供
建议。 

h) 董事注册和发牌制度 互惠基金公司（corporate Mutual Fund）的董事必须于 CIMA 官网上

完成注册登记。只有在董事完成注册程序后，该基金公司才能在 

CIMA 注册为互惠基金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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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曼群岛法律顾问（请见上文）可协助董事遵守上述要求，并提供
建议。 

 

 

 基金文件 
 

 

a) 募资文件 通常称为“PPM”（private placement memorandum）或类似名

称。此类募资文件详细说明了基金权益发售的所有关键信息，包含基

金策略、风险因素、服务提供商、费用和条款等一切关键信息，以方

便潜在投资者能够基于充份信息就认购或购买权益与否作出投资决

策。 
b) 组织章程文件 根据基金设立所采用的实体类型而使用《组织章程大纲细则》／《有

限责任公司协议》／《有限合伙企业协议》／信托契约等组织章程文

件。 
c) 认购文件 投资者参与基金认购所需的文件。 
d) 赎回文件 投资者申请赎回基金份额的相关文件（如适用）。 

e)    基金设立协议 基金运营者需通过有关基金设立的董事会决议，以批准基金设立事

项、协议签订、各种服务提供商的委任，以及其他相关事宜。 

f) CIMA 申请表 必须在 CIMA 申请表内列明基金、其服务提供商及反洗钱专员的详细

信息，并向 CIMA 提交。 

g) 《同意函》 审计师及行政管理人分别同意接受基金聘任的《同意函》（如适

用）。 

h) 合约  上文第(3)部分所述的各种交易对手方合约。 

牵头法律顾问将与开曼群岛法律顾问紧密合作，协助您准备基金设立和流程所需的文件，并提供专业指
导。 

 

 基金发行与持续管理 

a) 员工 聘请合资格的员工，以管理基金的投资职能、运营（包括聘请具备

丰富经验的运营总监（首席运营官））、合规和投资者关系。 

b) 初始资金募集 需完成首轮资金募集，以达到基金的最低投资门槛。 

c) 合规监测 持续监测基金是否遵守监管要求和内部政策。 

d) 业绩报告 定期向投资者提供业绩报告，包括资产净值的计算及财务报表。 

e) 风险管理 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以识别、评估及降低风险。 
 

 

此清单旨在为拟设立离岸基金的管理人提供指导和说明。所提供的内容不构成任何法律意见。在实际开展基
金设立工作前，建议您寻求专业的服务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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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乃其英文版本的中文译本，仅供参考。如有歧义，概以英文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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